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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万元增加至

１

，

８００

万元，其中以货币资金形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资本

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７５０

万元，并同意新增股东梅漫。本次增资的具体情况为：李

六兵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形式追加出资

７２０

万元，共计出资

１

，

６８０

万元，出

资比例为

９３．３３％

；李云以货币资金形式追加出资

１

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

资本形式追加出资

１５

万元，共计出资

３６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２．００％

；张军以货币资

金形式追加出资

１

万元，以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形式追加出资

１５

万元，共计

出资

３６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２．００％

；梅漫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

４８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２．６７％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湖北珞珈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

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珞会字［

２００１

］

０５３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贝斯特有限已收到李云、张军、梅漫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另资本公

积转增实收资本

７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已增至人民币

１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

完成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１

，

６８０．００ ９３．３３

２

梅漫

４８．００ ２．６７

３

李云

３６．００ ２．００

４

张军

３６．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第二次增资及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贝斯特有限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１

，

８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李六兵以实物形式增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并同意李云将

其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２．００％

股权（

３６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李六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李六兵与李云签署《出资转让协议》，约定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武汉精搏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评估报告》（武精搏评报

字（

２００３

）第

７９５

号），确认李六兵用以出资的实物资产评估总值为

１

，

２００

万元。

同日， 武汉和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验并出具

《验资报告》（武和会验字［

２００３

］

６８１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贝斯特

有限已收到李六兵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２

，

９１６．００ ９７．２０

２

梅漫

４８．００ １．６０

３

张军

３６．００ １．２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贝斯特有限更名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贝斯特有限决定将名称变更为武汉

贝斯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名称变更办理了

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２１２３５４９

。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贝斯特有限第三次增资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贝斯特有限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李六兵以实物形式增资

２

，

１００

万元，以货币资金形

式增资

８１６

万元；张军以货币资金形式增资

３６

万元；梅漫以货币资金形式增资

４８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湖北中邦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

（鄂中邦评报字（

２００８

）

Ｓ

第

８－０３９

号），确认此次李六兵用以出资的实物资产的

评估总值为

２

，

１００

万元。 同日，湖北中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出资情况予

以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鄂中邦会［

２００８

］

Ｓ

验字

８－０３９

号）。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贝斯特有限已收到李六兵、张军、梅漫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各股东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非货币财产出资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万元。

各股东货币出资占新增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３０％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贝

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５

，

８３２．００ ９７．２０

２

梅漫

９６．００ １．６０

３

张军

７２．００ １．２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规范出资瑕疵

经贝斯特有限财务自查，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的

７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李六兵以实物出资的

１

，

２００

万元及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李六兵以实物出资的

２

，

１００

万元中的

８４９

万元共计

２

，

７９９

万元出资存在瑕疵，由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以等额现金投入贝斯特有限的方式对上述出资瑕疵进行规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

１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资本公积转增实收资本的

７５０

万元，分别由李六兵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前以现金

７３５

万元出资、张军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前以现金

１５

万元

出资。

（

２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李六兵以实物出资的

１

，

２００

万元， 由李六兵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前以现金

１

，

２００

万元出资。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李六兵以实物出资的

２

，

１００

万元中的

８４９

万元， 由李六兵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前以现金

８４９

万元出资。

出资方式变更后各股东原股权比例不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武汉一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审计报告》（武航审字

［

２０１１

］第

Ｈ－０２８

号），确认贝斯特有限实收资本出资中共有

２

，

７９９

万元存在出

资瑕疵，建议以现金方式进行补足。 同日，湖北中恒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

《验资报告》（中恒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６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止，贝斯

特有限已收到李六兵、张军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７５０

万元；湖北中恒会

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恒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７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止， 贝斯特有限已收到李六兵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湖北中恒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恒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０８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止，贝斯特有限已收到李六兵缴纳的实收

资本合计人民币

８４９

万元。

本次规范出资后，各股东原股权比例不变，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５

，

８３２．００ ９７．２０

２

梅漫

９６．００ １．６０

３

张军

７２．００ １．２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贝斯特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李六兵与梅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六兵将其持

有的贝斯特有限

１２．００％

股权（

７２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梅漫。 同日，贝斯特有限

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

转让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５

，

１１２．００ ８５．２０

２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１３．６０

３

张军

７２．００ １．２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贝斯特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李六兵分别与李云、张军、程德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李六兵分别将其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３．３３％

的股权（

２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

李云，将其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１．６７％

的股权（

１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张军，将其

持有的

２．００％

的股权（

１２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程德松。同日，贝斯特有限股东会

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

转让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６９２．００ ７８．２０

２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１３．６０

３

李云

２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４

张军

１７２．００ ２．８７

５

程德松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贝斯特有限第四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贝斯特有限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６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７

，

２８１．４０

万元，由李云、张军、程德松

３

名原股东及于力、吴艳琴、李

萍、郑自江、夏历、姚少军、权宏宣、黄立、田勇、陈望清、陈泽宜、刘建辉、王丽、

饶有根、孙朝荣等

１５

名新进自然人股东以货币方式进行新增，增资价格为

２．５０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湖北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科信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４２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贝斯特有限已收到李云、张军、程德松

３

名原股东及于力、吴艳琴、李萍、郑

自江、夏历、姚少军、权宏宣、黄立、田勇、陈望清、陈泽宜、刘建辉、王丽、饶有

根、孙朝荣等

１５

名新进自然人股东投入的增资款合计人民币

３

，

２０３．５０

万元，其

中人民币

１

，

２８１．４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增加， 人民币

１

，

９２２．１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

积，全部增资款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变更后，

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６９２．００ ６４．４４

２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１１．２１

３

张军

３０３．００ ４．１６

４

李云

２６０．００ ３．５７

５

于力

２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６

吴艳琴

１５４．００ ２．１１

７

李萍

１３４．４０ １．８５

８

程德松

１３０．００ １．７９

９

郑自江

１１６．００ １．５９

１０

夏历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

１１

姚少军

８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２

权宏宣

５０．００ ０．６９

１３

黄立

５０．００ ０．６９

１４

田勇

４８．００ ０．６６

１５

陈望清

３６．００ ０．４９

１６

陈泽宜

３４．００ ０．４７

１７

刘建辉

２３．００ ０．３２

１８

王丽

２０．００ ０．２７

１９

饶有根

２０．００ ０．２７

２０

孙朝荣

１５．００ ０．２１

合计

７

，

２８１．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贝斯特有限第五次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贝斯特有限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７

，

２８１．４０

万元增加至

８

，

３６６．７０

万元，由李云、吴艳琴、郑自江、刘建辉、陈泽宜、陈望清、田

勇、权宏宣、王丽、饶有根

１０

名原股东及陆念庆、高健伟、汤海滨、谢本桃、邹鹏飞、

沈筱俊、李洁、黄金刚、吴晓明、曹华英、薛宏国、李卿

１２

名新进自然人股东以货币

资金方式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

２．５０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湖北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科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１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贝斯特有限已收到李云、吴艳琴、郑自江、刘建辉、陈泽宜、陈望清、田勇、权宏

宣、王丽、饶有根

１０

名原股东及陆念庆、高健伟、汤海滨、谢本桃、邹鹏飞、沈筱

俊、李洁、黄金刚、吴晓明、曹华英、薛宏国、李卿

１２

名新进自然人股东投入的增

资款合计人民币

２

，

７１３．２５

万元，其中

１

，

０８５．３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增加，人民币

１

，

６２７．９５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全部增资款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贝

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６９２．００ ５６．０８

２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９．７５

３

吴艳琴

３４５．００ ４．１２

４

张军

３０３．００ ３．６２

５

李云

２８０．００ ３．３５

６

于力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９

７

郑自江

１５１．００ １．８０

８

李萍

１３４．４０ １．６１

９

程德松

１３０．００ １．５５

１０

汤海滨

１０８．３０ １．２９

１１

权宏宣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２

夏历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３

谢本桃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４

邹鹏飞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５

李卿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６

姚少军

８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７

田勇

７０．００ ０．８４

１８

陈望清

６０．００ ０．７２

１９

黄立

５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０

陆念庆

５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１

沈筱俊

５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２

李洁

５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３

陈泽宜

４５．００ ０．５４

２４

王丽

４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５

黄金刚

４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６

刘建辉

３０．００ ０．３６

２７

高健伟

３０．００ ０．３６

２８

吴晓明

３０．００ ０．３６

２９

饶有根

２５．００ ０．３０

３０

曹华英

２２．００ ０．２６

３１

薛宏国

２０．００ ０．２４

３２

孙朝荣

１５．００ ０．１８

合计

８

，

３６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第六次增资及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李六兵与国信弘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李六兵将其持

有的贝斯特有限

３．５９％

股权 （

３００

万元出资额） 转让予国信弘盛， 转让价格为

５．２０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贝斯特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同意注册资

本由

８

，

３６６．７０

万元增加至

９

，

０６６．７０

万元， 同意国信弘盛向贝斯特有限增资

７０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５．２０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湖北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

验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科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４９６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止，贝斯特有限已收到国信弘盛投入的增资款合计

２

，

８４０

万元，其中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增加，人民币

２

，

１４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全部增资款以货

币资金出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贝斯特有限、国信弘盛、李六兵签订的《关于武汉贝斯特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的业绩保证及股份受让要求权合同》中约定：国信弘盛合计投入

增资款

３

，

６４０

万元，其中

７００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２

，

１４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在前

述增资款中，有

８００

万元作为业绩达标初始保证金，暂计入其他应付款，根据贝

斯特有限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业绩目标的实现情况决定是否偿还国信弘盛。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贝斯特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 变更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３９２．００ ４８．４４

２

国信弘盛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３

３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９．００

４

吴艳琴

３４５．００ ３．８１

５

张军

３０３．００ ３．３４

６

李云

２８０．００ ３．０９

７

于力

２００．００ ２．２１

８

郑自江

１５１．００ １．６７

９

李萍

１３４．４０ １．４８

１０

程德松

１３０．００ １．４３

１１

汤海滨

１０８．３０ １．１９

１２

权宏宣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３

夏历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４

谢本桃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５

邹鹏飞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６

李卿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７

姚少军

８０．００ ０．８８

１８

田勇

７０．００ ０．７７

１９

陈望清

６０．００ ０．６６

２０

黄立

５０．００ ０．５５

２１

陆念庆

５０．００ ０．５５

２２

沈筱俊

５０．００ ０．５５

２３

李洁

５０．００ ０．５５

２４

陈泽宜

４５．００ ０．５０

２５

王丽

４０．００ ０．４４

２６

黄金刚

４０．００ ０．４４

２７

刘建辉

３０．００ ０．３３

２８

高健伟

３０．００ ０．３３

２９

吴晓明

３０．００ ０．３３

３０

饶有根

２５．００ ０．２８

３１

曹华英

２２．００ ０．２４

３２

薛宏国

２０．００ ０．２２

３３

孙朝荣

１５．００ ０．１７

合计

９

，

０６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贝斯特有限、国信弘盛、李六兵签订的《关于武汉贝斯特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业绩保证及股份受让要求权合同之补充合同》中约定：国信弘盛

同意将上述业绩保证金

８００

万元转入贝斯特有限的资本公积，作为本次增资的

第二期出资。

１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进一步规范出资瑕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贝斯特有限财务自查自检，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股东李六兵以

实物出资

４７４

万元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李六兵以实物出资的

２

，

１００

万元中的

１

，

２５１

万元

合计

１

，

７２５

万元出资存在瑕疵，由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以等额现金投入贝斯特

有限的方式对上述出资瑕疵进行规范。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由股东李六兵用货

币

１

，

７２５

万元向贝斯特有限补充出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湖北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

验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科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６７１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止，贝斯特有限已收到李六兵缴纳的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１

，

７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变更出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１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贝斯特有限第七次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注册资本由

９

，

０６６．７０

万元增加

至

９

，

４１６．７０

万元，由范公会、张纪纯、熊坚、黎明、姚其奎、权宏宣、安江波、田林

等

８

名自然人对贝斯特有限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

２．５０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湖北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

验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科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６９３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贝斯特有限已收到范公会、张纪纯、熊坚、黎明、姚其奎、权宏宣、田林、

安江波等

８

人投入的增资款合计人民币

８７５

万元，其中

３５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增

加，

５２５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全部增资款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完成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３９２．００ ４６．６４

２

国信弘盛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２

３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８．６７

４

吴艳琴

３４５．００ ３．６６

５

张军

３０３．００ ３．２２

６

李云

２８０．００ ２．９７

７

于力

２００．００ ２．１２

８

郑自江

１５１．００ １．６０

９

李萍

１３４．４０ １．４３

１０

程德松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８

１１

权宏宣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７

１２

汤海滨

１０８．３０ １．１５

１３

夏历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４

谢本桃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５

邹鹏飞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６

李卿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７

姚少军

８０．００ ０．８５

１８

范公会

８０．００ ０．８５

１９

田勇

７０．００ ０．７４

２０

陈望清

６０．００ ０．６４

２１

张纪纯

６０．００ ０．６４

２２

黄立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３

陆念庆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４

沈筱俊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５

李洁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６

安江波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７

陈泽宜

４５．００ ０．４８

２８

王丽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２９

黄金刚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０

熊坚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１

黎明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２

姚其奎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３

刘建辉

３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４

高健伟

３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５

吴晓明

３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６

饶有根

２５．００ ０．２７

３７

曹华英

２２．００ ０．２３

３８

薛宏国

２０．００ ０．２１

３９

田林

２０．００ ０．２１

４０

孙朝荣

１５．００ ０．１６

合计

９

，

４１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贝斯特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田林将其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０．２１％

股

权（

２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余克勤。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田林与余克勤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田林将其持

有的贝斯特有限

０．２１％

股权（

２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余克勤，转让价格为

２．６６

元

／

股，转让总价款为

５３．１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３９２．００ ４６．６４

２

国信弘盛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２

３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８．６７

４

吴艳琴

３４５．００ ３．６６

５

张军

３０３．００ ３．２２

６

李云

２８０．００ ２．９７

７

于力

２００．００ ２．１２

８

郑自江

１５１．００ １．６０

９

李萍

１３４．４０ １．４３

１０

程德松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８

１１

权宏宣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７

１２

汤海滨

１０８．３０ １．１５

１３

夏历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４

谢本桃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５

邹鹏飞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６

李卿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７

姚少军

８０．００ ０．８５

１８

范公会

８０．００ ０．８５

１９

田勇

７０．００ ０．７４

２０

陈望清

６０．００ ０．６４

２１

张纪纯

６０．００ ０．６４

２２

黄立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３

陆念庆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４

沈筱俊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５

李洁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６

安江波

５０．００ ０．５３

２７

陈泽宜

４５．００ ０．４８

２８

王丽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２９

黄金刚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０

熊坚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１

黎明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２

姚其奎

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３３

刘建辉

３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４

高健伟

３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５

吴晓明

３０．００ ０．３２

３６

饶有根

２５．００ ０．２７

３７

曹华英

２２．００ ０．２３

３８

薛宏国

２０．００ ０．２１

３９

余克勤

２０．００ ０．２１

４０

孙朝荣

１５．００ ０．１６

合计

９

，

４１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贝斯特有限第八次增资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注册资本由

９

，

４１６．７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

，

４１６．７０

万元，同意国信弘盛和山证投资向贝斯特有限增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资

价格为

６．９０

元

／

股，其中国信弘盛增资

２６０

万元、山证投资增资

７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湖北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

验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科信验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０９１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止，贝斯特有限已收到国信弘盛、山证投资缴纳的出资款合计

６

，

９００

万元，

其中

１

，

００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增加，

５

，

９０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增加，出资方式为

货币资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

完成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３９２．００ ４２．１６

２

国信弘盛

１

，

２６０．００ １２．１０

３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７．８３

４

山证投资

７４０．００ ７．１０

５

吴艳琴

３４５．００ ３．３１

６

张军

３０３．００ ２．９１

７

李云

２８０．００ ２．６９

８

于力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９

郑自江

１５１．００ １．４５

１０

李萍

１３４．４０ １．２９

１１

程德松

１３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２

权宏宣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３

汤海滨

１０８．３０ １．０４

１４

夏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５

谢本桃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６

邹鹏飞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７

李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１８

姚少军

８０．００ ０．７７

１９

范公会

８０．００ ０．７７

２０

田勇

７０．００ ０．６７

２１

陈望清

６０．００ ０．５８

２２

张纪纯

６０．００ ０．５８

２３

黄立

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４

陆念庆

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５

沈筱俊

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６

李洁

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７

安江波

５０．００ ０．４８

２８

陈泽宜

４５．００ ０．４３

２９

王丽

４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０

黄金刚

４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１

熊坚

４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２

黎明

４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３

姚其奎

４０．００ ０．３８

３４

刘建辉

３０．００ ０．２９

３５

高健伟

３０．００ ０．２９

３６

吴晓明

３０．００ ０．２９

３７

饶有根

２５．００ ０．２４

３８

曹华英

２２．００ ０．２１

３９

薛宏国

２０．００ ０．１９

４０

余克勤

２０．００ ０．１９

４１

孙朝荣

１５．００ ０．１４

合计

１０

，

４１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贝斯特有限第九次增资及第六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贝斯特有限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４１６．７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０

，

６５６．７０

万元，同意李建、李维建、周文超、曾丹向贝斯特有限增资

共计

２４０

万元，增资价格为

３．００

元

／

股；谢本桃将其所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１００

万元出

资额转让给韩建军，转让价格

３．００

元

／

股；李六兵将其所持有的贝斯特有限

２００

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王旭阳，转让价格

３．００

元

／

股；李六兵将其所持有贝斯特有限

１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曾丹，转让价格

３．００

元

／

股。 同日，上述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了股权转让事宜。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湖北科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鄂科信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８５９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止，贝斯特有限已收到周文超、李维建、李建、曾丹投入的增资款合计人民币

７２０

万元，其中

２４０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增加，

４８０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全部增资款

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贝斯特有限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

及股权转让完成后，贝斯特有限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４

，

０９２．００ ３８．４０

２

国信弘盛

１

，

２６０．００ １１．８２

３

梅漫

８１６．００ ７．６６

４

山证投资

７４０．００ ６．９４

５

吴艳琴

３４５．００ ３．２４

６

张军

３０３．００ ２．８４

７

李云

２８０．００ ２．６３

８

于力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８

９

曾丹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８

１０

王旭阳

２００．００ １．８８

１１

郑自江

１５１．００ １．４２

１２

李萍

１３４．４０ １．２６

１３

程德松

１３０．００ １．２２

１４

权宏宣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３

１５

汤海滨

１０８．３０ １．０２

１６

夏历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１７

韩建军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１８

邹鹏飞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１９

李卿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４

２０

姚少军

８０．００ ０．７５

２１

范公会

８０．００ ０．７５

２２

田勇

７０．００ ０．６６

２３

李建

７０．００ ０．６６

２４

陈望清

６０．００ ０．５６

２５

张纪纯

６０．００ ０．５６

２６

黄立

５０．００ ０．４７

２７

陆念庆

５０．００ ０．４７

２８

沈筱俊

５０．００ ０．４７

２９

李洁

５０．００ ０．４７

３０

安江波

５０．００ ０．４７

３１

陈泽宜

４５．００ ０．４２

３２

王丽

４０．００ ０．３７

３３

黄金刚

４０．００ ０．３７

３４

熊坚

４０．００ ０．３７

３５

黎明

４０．００ ０．３７

３６

姚其奎

４０．００ ０．３７

３７

李维建

４０．００ ０．３７

３８

刘建辉

３０．００ ０．２８

３９

高健伟

３０．００ ０．２８

４０

吴晓明

３０．００ ０．２８

４１

周文超

３０．００ ０．２８

４２

饶有根

２５．００ ０．２４

４３

曹华英

２２．００ ０．２１

４４

薛宏国

２０．００ ０．１９

４５

余克勤

２０．００ ０．１９

４６

孙朝荣

１５．００ ０．１４

合计

１０

，

６５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二）发行人的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贝斯特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立信对贝斯特有限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数据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７１１３４９

号）。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贝斯特有限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为

３５９

，

３５３

，

５３７．９２

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贝斯特有限拟股份制改制所涉

及的净资产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５

］沪第

０６５１

号）。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贝斯特有限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６

，

０６３．３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２８．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０．３６％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 ，由贝斯特有限以经立信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

３５９

，

３５３

，

５３７．９２

元为基础， 按

１

：

０．６０５４

的比例折合股

份

２１

，

７５４．４７

万股，超出股本总额的净资产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７

日，立信对股份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情况予以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７１１３５０

号）。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就本次整体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公司

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８

，

３５３．３４ ３８．４０

２

国信弘盛

２

，

５７２．１５ １１．８２

３

梅漫

１

，

６６５．７７ ７．６６

４

山证投资

１

，

５１０．６３ ６．９４

５

吴艳琴

７０４．２８ ３．２４

６

张军

６１８．５４ ２．８４

７

李云

５７１．５９ ２．６３

８

于力

４０８．２８ １．８８

９

曾丹

４０８．２８ １．８８

１０

王旭阳

４０８．２８ １．８８

１１

郑自江

３０８．２５ １．４２

１２

李萍

２７４．３６ １．２６

１３

程德松

２６５．３８ １．２２

１４

权宏宣

２４４．９７ １．１３

１５

汤海滨

２２１．０８ １．０２

１６

夏历

２０４．１４ ０．９４

１７

邹鹏飞

２０４．１４ ０．９４

１８

李卿

２０４．１４ ０．９４

１９

韩建军

２０４．１４ ０．９４

２０

姚少军

１６３．３１ ０．７５

２１

范公会

１６３．３１ ０．７５

２２

田勇

１４２．９０ ０．６６

２３

李建

１４２．９０ ０．６６

２４

陈望清

１２２．４８ ０．５６

２５

张纪纯

１２２．４８ ０．５６

２６

黄立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７

２７

陆念庆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７

２８

李洁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７

２９

沈筱俊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７

３０

安江波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７

３１

陈泽宜

９１．８６ ０．４２

３２

王丽

８１．６６ ０．３７

３３

黄金刚

８１．６６ ０．３７

３４

熊坚

８１．６６ ０．３７

３５

黎明

８１．６６ ０．３７

３６

姚其奎

８１．６６ ０．３７

３７

李维建

８１．６６ ０．３７

３８

刘建辉

６１．２４ ０．２８

３９

高健伟

６１．２４ ０．２８

４０

吴晓明

６１．２４ ０．２８

４１

周文超

６１．２４ ０．２８

４２

饶有根

５１．０３ ０．２４

４３

曹华英

４４．９１ ０．２１

４４

薛宏国

４０．８３ ０．１９

４５

余克勤

４０．８３ ０．１９

４６

孙朝荣

３０．６２ ０．１４

合计

２１

，

７５４．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整

体变更折股比例相关事宜，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贝斯特有限经审计后的账面

净资产值

３３２

，

５０３

，

０７６．２６

元人民币为基础， 按

１

：

０．６５４３

的比例折合股份

２１

，

７５４．４７

万股，超出股本总额的净资产计入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天健对上述出资情况予以复核并出具《实收资本复核报

告》（天健验〔

２０１６

〕

２－３８

号）。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１

，

７５４．４７

万

元增加至

２４

，

９１２

万元， 由中移创新和大森投资分别以货币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

，

９９８．６１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为

３．８０

元

／

股。 增资资金共计

１１

，

９９８．６１

万元，其中

３

，

１５７．５３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８４１．０８

万元计入公司资本

公积。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立信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７５０６０９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发行人已收到中移

创新缴纳的货币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计入股本

２

，

６３１．５８

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

７

，

３６８．４２

万元；收到大森投资缴纳的货币资金

１

，

９９８．６１

万元，其中计

入股本

５２５．９５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１

，

４７２．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公司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

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李六兵

８

，

３５３．３４ ３３．５３

２

中移创新

２

，

６３１．５８ １０．５６

３

国信弘盛

２

，

５７２．１５ １０．３２

４

梅漫

１

，

６６５．７７ ６．６９

５

山证投资

１

，

５１０．６３ ６．０６

６

吴艳琴

７０４．２８ ２．８３

７

张军

６１８．５４ ２．４８

８

李云

５７１．５９ ２．２９

９

大森投资

５２５．９５ ２．１１

１０

于力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４

１１

曾丹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４

１２

王旭阳

４０８．２８ １．６４

１３

郑自江

３０８．２５ １．２４

１４

李萍

２７４．３６ １．１０

１５

程德松

２６５．３８ １．０７

１６

权宏宣

２４４．９７ ０．９８

１７

汤海滨

２２１．０８ ０．８９

１８

夏历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２

１９

邹鹏飞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２

２０

李卿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２

２１

韩建军

２０４．１４ ０．８２

２２

姚少军

１６３．３１ ０．６６

２３

范公会

１６３．３１ ０．６６

２４

田勇

１４２．９０ ０．５７

２５

李建

１４２．９０ ０．５７

２６

陈望清

１２２．４８ ０．４９

２７

张纪纯

１２２．４８ ０．４９

２８

黄立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１

２９

陆念庆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１

３０

李洁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１

３１

沈筱俊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１

３２

安江波

１０２．０７ ０．４１

３３

陈泽宜

９１．８６ ０．３７

３４

王丽

８１．６６ ０．３３

３５

黄金刚

８１．６６ ０．３３

３６

熊坚

８１．６６ ０．３３

３７

黎明

８１．６６ ０．３３

３８

姚其奎

８１．６６ ０．３３

３９

李维建

８１．６６ ０．３３

４０

刘建辉

６１．２４ ０．２５

４１

高健伟

６１．２４ ０．２５

４２

吴晓明

６１．２４ ０．２５

４３

周文超

６１．２４ ０．２５

４４

饶有根

５１．０３ ０．２０

４５

曹华英

４４．９１ ０．１８

４６

薛宏国

４０．８３ ０．１６

４７

余克勤

４０．８３ ０．１６

４８

孙朝荣

３０．６２ ０．１２

合计

２４

，

９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注册

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６０５００６９

）， 大森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史拥军，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深沟村（无线电元件九厂）［

２－

２

］

７

幢

Ａ１０６

室，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技术推

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大森投资为自然人史拥军出资设立的一人公司。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股份公司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２４

，

９１２

万元

增加至

２５

，

３３２

万元，由饶学伟、刘卫国以货币资金方式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

４．００

元

／

股。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发行人分别与饶学伟、刘卫国签署《增资协议》。 饶学伟出

资

１

，

４４０

万元认购

３６０

万股股份，其中

３６０

万元计入股本，其余

１

，

０８０

万元计入资

本公积；刘卫国出资

２４０

万元认购

６０

万股股份，其中

６０

万元计入股本，其余

１８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天健对本次出资情况予以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

２０１６

］

２－１７

号）。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饶学伟缴纳的

新增出资款

１

，

４４０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３６０

万元，其余

１

，

０８０

万元计入资本

公积；发行人已收到刘卫国缴纳的新增出资款

２４０

万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６０

万元，其余

１８０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饶学伟、刘卫国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就本次增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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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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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